
集
水
區
治
理
與
水
患
發
生
之
關
係
探
究

報
告
人.. 

游
繁
結

﹒
氏
國
三
十
九
年
生

﹒
日
本
九
州
大
學
農
學
博
士

﹒
見
任
國
立
中
興
大
學
教
授
、
中
華
水
土
保
持
學

會
理
事
長

評
論
人.. 

礦
石
角

﹒
民
國
二
十
四
年
生

﹒
英
國
倫
敦
大
學
帝
國
理
工
學
院
哲
學
碩
士

﹒
見
任
國
立
臺
灣
大
學
地
理
學
系
教
授

評
論
人.. 

李
三
要

﹒
氏
國
二
十
四
年
生

.
美
國
科
蘿
拉
多
州
立
大
學
自
然
資
源
與
森
林
學

院
碩
士

.
現
任
行
政
院
農
業
發
展
委
員
會
林
業
處
副
處

長
、
國
立
台
灣
大
學
、
中
興
大
學
，
兼
任
副
教

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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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
水
區
治
理
與
水
患
發
生
之
關
係
探
究

。
游
繁
結

、
前
已
一
一
日

近
年
來
，
氣
象
之
異
常
變
化
造
成
世
界
各
地
氣
象
災
害
頻
傳
，
單
是
近
三
年
全
球
各
地
出
現
重
大
異
常
氣

象
紀
錄
即
達
三
十
次
之
多
(
劉
復
誠
二
九
九
四
)
。
而
台
灣
地
區
在
此
異
常
氣
象
變
化
之
影
響
下
，
亦
無
可
避

免
的
，
在
一
九
九
三
年
至
一
九
九
三
年
夏
天
發
生
空
前
的
乾
旱
現
象
，
全
台
各
地
在
一
片
限
水
聲
中
，
引
頸
企

盼
甘
霖
普
降
.
，
但
是
今
(
一
九
九
四
)
年
四
次
颱
風
登
陸
本
島
，
及
所
帶
來
的
豪
雨
，
卻
使
各
地
水
患
及
土
砂

災
害
頻
傳
，
甚
至
造
成
岡
山
地
區
長
達
十
餘
日
的
淹
水
不
退
。

類
似
這
種
時
旱
時
撈
之
氣
象
災
害
，
若
僅
係
因
氣
象
異
常
所
導
致
，
則
水
患
問
題
實
不
足
慮
。
但
事
實
上
，

台
灣
地
區
洪
撈
與
乾
早
之
極
端
問
題
，
絕
非
單
純
係
異
常
氣
象
所
肇
'
蓋
平
常
之
氣
象
週
期
，
即
將
台
灣
之
間

季
與
早
季
截
然
區
分
，
使
得
每
年
十
月
歪
歪
年
三
月
之
旱
季
常
造
成
都
會
地
區
之
缺
水
，
及
每
年
四
月
至
九
月

之
雨
季
則
經
常
豪
雨
成
災
。
此
等
現
象
除
充
分
顯
示
台
灣
氣
象
環
境
之
特
殊
性
以
外
，
近
兩
年
來
嚴
重
乾
旱
及



集水區治理與水怠發生之關係探究

嚴
重
洪
水
之
連
續
發
生
，
只
是
再
度
突
顯
水
資
源
分
布
不
均
之
現
象
而
已
。

今
年
南
部
水
災
之
發
生
，
固
然
豪
雨
集
中
為
主
因
，
故
謂
之
為
天
災
亦
不
為
過
，
但
人
禍
加
重
災
害
的
損

失
，
又
何
嘗
不
是
更
須
深
加
省
思
之
原
因
。
舉
凡
.. 

天
然
滯
洪
喜
地
過
度
開
發
、
河
川
及
排
水
系
統
管
理
不
善

且
遭
受
非
法
侵
占
、
森
林
濫
伐
、
集
水
區
和
山
坡
地
的
濫
墾
、
濫
建
等
原
因
之
檢
討
，
無
一
非
層
人
為
之
肇
因
。

而
上
列
各
項
原
因
中
，
集
水
區
之
問
題
被
認
為
可
能
亦
為
導
致
災
害
的
原
因
之
了
則
當
有
深
加
檢
討
之
必
要
，

是
以
本
文
擬
從
集
水
區
治
理
之
觀
點
探
討
水
患
減
輕
之
道
，
以
供
各
界
參
考
。

二
、
台
灣
集
水
區
之
環
境
特
性

集
水
區
顧
名
思
義
即
指
匯
集
雨
水
之
場
所
，
因
之
集
水
區
之
構
成
必
然
涵
蓋
山
嶺
、
坡
地
、
溪
谷
、
河
川
、

低
地
等
地
形
，
而
自
成
一
集
水
與
排
水
之
系
統
專
芋
，
並
困
地
面
上
、
地
面
下
之
天
然
資
源
分
布
，
而
為
一
有

機
墮
芋
，
且
在
氣
候
環
境
與
資
源
分
布
不
同
之
下
，
而
使
集
水
區
有
其
不
同
之
環
境
特
性
。

台
灣
因
山
地
起
伏
變
化
大
，
使
各
主
要
集
水
區
之
分
布
可
自
高
海
拔
之
山
地
延
伸
至
低
平
之
海
岸
，
由
於

坡
度
陡
、
地
質
脆
弱
，
先
天
即
處
於
不
佳
之
自
然
態
勢
，
一
遇
豪
雨
，
經
常
因
雨
水
之
匯
集
形
成
地
表
逕
流
快

速
流
下
﹒
，
而
垃
促
且
陡
急
之
溪
流
，
迅
速
匯
流
排
出
，
缺
乏
充
裕
之
時
間
可
供
地
表
逕
流
滲
透
至
地
下
，
因
此

集
流
時
間
短
、
洪
峰
流
量
大
為
台
灣
集
水
區
水
文
之
獨
特
現
象
。

再
者
，
集
水
區
內
山
坡
地
之
坡
度
陡
峭
，
亦
為
台
灣
集
水
區
地
形
之
普
遍
狀
況
。
因
之
，
在
高
降
雨
強
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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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雨
量
之
狀
況
下
，
山
坡
地
之
土
壤
流
失
、
崩
塌
極
易
發
生
，
依
據
水
資
會
民
國
七
十
九
年
發
表
調
查
各
水
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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淤
砂
結
果
，
以
十
座
重
要
水
庫
之
淤
砂
量
推
算
其
數
據
約
為
美
國
容
許
土
壤
流
失
標
準
之
十
倍
以
上
。
由
此
資

料
顯
示
台
灣
山
坡
地
土
壤
之
易
蝕
性
，
蓋
台
灣
山
坡
地
土
壤
因
處
於
陡
坡
之
地
形
，
雖
因
雨
水
多
、
氣
溫
高
、

岩
石
分
解
容
易
，
但
因
陡
坡
之
不
利
條
件
及
雨
水
之
沖
刷
，
不
易
於
坡
面
上
風
化
成
土
，
故
坡
面
上
之
土
壤
大

多
屬
於
發
育
不
完
整
，
含
石
碟
、
岩
屑
多
，
且
有
機
質
含
量
偏
低
之
情
形
(
謝
、
王
一
九
九
三
，
即
使
較
平
緩

水忠何時了

之
地
形
，
其
土
壤
則
多
屬
崩
積
士
，
膠
結
疏
鬆
，
此
等
特
性
均
為
台
灣
山
坡
地
土
壤
抗
蝕
性
低
之
主
要
原
因
。

同
時
岩
石
層
理
、
節
理
、
片
理
發
達
，
相
當
破
碎
，
岩
石
力
學
穩
定
度
差
，
以
致
遇
雨
即
嚴
重
發
生
沖
蝕
、
崩

塌
。
依
據
水
土
保
持
局
民
國
七
十
八
年
調
查
統
計
結
果
，
全
省
山
坡
地
範
圍
內
，
崩
塌
地
有
二
五
三
五
處
，
總

面
積
達
八
-
0
0
公
頃
，
大
量
土
砂
淤
積
水
庫
、
河
道
、
低
地
，
造
成
水
庫
蓄
水
容
量
減
少
、
河
道
排
洪
斷
面

降
低
、
低
地
受
土
砂
淹
埋
之
情
形
極
為
普
遍
。

而
本
省
西
南
部
丘
陵
地
包
括
雲
林
、
嘉
義
、
台
南
、
高
雄
等
四
縣
市
之
泥
岩
分
布
面
積
達
一
。
一
四
平
方

公
里
，
若
涵
蓋
東
部
海
屌
山
脈
一
帶
，
面
積
約
一
三
八
四
平
方
公
里
之
部
分
，
則
台
灣
泥
岩
分
布
總
面
積
達
三

四
O
O
平
方
公
里
之
多
，
此
等
地
質
分
佈
之
特
徵
在
於
泥
岩
層
顆
粒
微
細
，
富
含
可
溶
性
鹽
分
，
乾
則
結
殼
龜

裂
剝
落
，
遇
水
則
溶
解
剝
蝕
層
脫
，
又
因
質
地
緻
密
，
植
物
根
系
不
易
伸
入
，
故
地
被
不
良
，
此
等
特
殊
地
質

區
之
土
壤
沖
蝕
與
崩
塌
問
題
，
至
今
仍
為
無
法
克
服
之
問
題
。
依
調
查
顯
示
此
地
層
之
年
平
均
土
壤
沖
蝕
量
達

一
一
十
(
)
三
十
公
園
，
裸
露
區
可
高
達
六
十1
八
十
公
塵
，
是
以
如
白
河
、
阿
公
店
、
烏
山
頭
等
水
庫
淤
積
情
形

均
遠
高
於
其
他
水
庫
，
甚
至
最
近
報
載
二
仁
溪
之
年
輪
砂
量
高
居
世
界
第
一
位
，
在
在
顯
示
此
等
地
質
區
之
獨

特
性
。



一
二
、
集
水
區
之
水
土
保
持
問
題

八
鬥
集
水
區
開
發
之
問
題

集水區治理與水患發生之關係探究

台
灣
集
水
區
既
如
前
述
處
於
不
良
自
然
環
境
下
，
以
致
水
土
流
失
嚴
重
，
因
此
水
土
保
持
處
理
乃
是
一
必

要
之
工
作
，
但
由
於
資
源
開
發
利
用
之
需
求
，
如
森
林
資
源
之
開
發
、
農
業
之
利
用
、
人
口
增
長
之
居
住
需
求
，

乃
至
於
交
通
建
設
、
水
資
源
建
設
等
開
發
利
用
行
為
，
莫
不
因
人
為
之
不
當
行
為
而
導
致
集
水
區
之
水
土
災
害

不
斷
發
生
，
水
土
保
持
之
建
設
遠
不
及
水
土
保
持
之
破
壞
，
致
土
壤
沖
蝕
加
劇
，
茲
將
重
要
集
水
區
開
發
之
水

土
保
持
問
題
敘
述
如
下
﹒
-

1

林
地
之
沖
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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森
林
為
保
護
土
壤
、
涵
養
水
源
、
調
節
氣
候
之
最
佳
綠
色
資
源
，
亦
為
水
土
保
持
處
理
方
法
中
之
最
高
目

標
，
雖
然
目
前
之
林
業
政
策
己
對
木
材
之
砍
伐
量
降
至
最
低
，
同
時
以
各
種
獎
勵
措
施
鼓
勵
造
林
，
但
因
獎
勵

金
遠
不
及
其
他
高
冷
蔬
菜
或
高
山
茶
之
栽
培
利
潤
，
使
得
林
業
之
獎
勵
政
策
未
能
達
到
預
期
目
標
，
反
使
超
限

利
用
之
違
規
開
發
情
形
日
益
擴
大
，
至
目
前
之
超
限
利
用
土
地
達
五
萬
公
頃
之
多
，
非
但
無
法
以
森
林
來
提
高

水
源
涵
養
之
機
能
，
甚
至
因
土
地
之
耕
作
行
為
不
當
，
造
成
水
土
流
失
益
形
嚴
重
。

男
外
，
森
林
火
災
之
發
生
除
減
少
林
木
蓄
積
量
以
外
，
其
對
林
相
之
徹
底
破
壞
，
導
致
土
壤
圖
粒
破
壞
、

孔
隙
減
少
，
均
獻
重
影
響
林
地
對
雨
水
之
截
留
及
滲
透
、
'
且
因
短
期
內
植
被
不
易
恢
復
，
造
成
土
壤
流
失
嚴
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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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林
務
局
調
查
之
資
料
顯
示
，
民
國
七
十
七
年
本
省
森
林
災
害
(
包
括
水
災
、
風
災
、
旱
災
及
病
蟲
獸
害
)
計

水患何時了

發
生
二
七
一
次
，
受
災
面
積
六
五
二
公
頃
，
其
中
火
災
發
生
十
九
次
，
面
積
卻
高
達
五
O
七
公
頃
。
而
森
林
火

災
之
發
生
除
因
天
乾
物
燥
之
氣
候
環
境
有
以
致
之
以
外
，
往
往
係
人
為
之
疏
失
，
甚
至
利
益
關
係
者
為
抗
議
政

府
所
採
取
之
劇
烈
手
段
亦
不
能
排
除
。

Z

國
膺
地
之
沖
蝕

目
前
本
省
山
坡
地
已
開
發
為
農
牧
用
地
面
積
約
二
七
三
，
五
四
六
公
頃
(
占
山
坡
地
總
面
積
之
百
分
之
二

十
八
)
，
其
中
已
完
成
水
土
保
持
處
理
者
有
二
三
，
八
0
0
公
頃
，
尚
有
十
一
萬
公
頃
已
開
發
而
末
實
施
水
土

保
持
處
理
者
約
占
百
分
之
四
十
(
水
土
保
持
局
二
九
九

0
)
，
這
些
末
實
施
水
土
保
持
處
理
之
農
地
，
政
府
雖

然
正
在
積
極
推
廣
辦
理
水
土
保
持
工
作
，
但
往
往
因
農
民
配
合
意
願
不
高
，
及
目
前
農
業
景
氣
萎
靡
，
使
得
推

廣
工
作
不
易
。
反
而
勞
力
需
求
不
多
、
管
理
簡
單
之
檳
榔
，
因
嚼
食
人
口
增
加
而
異
軍
突
起
，
栽
培
面
積
急
速

擴
張
，
從
民
國
五
十
二
年
以
前
不
到
二

-
0
0公
頃
，
至
民
國
七
十
九
年
竟
增
至
三
五
七
六
0
公
頃
，
且
每
年

栽
植
面
積
尚
不
斷
在
擴
大
。

有
關
檳
榔
究
竟
對
水
土
保
持
係
正
面
或
負
面
之
效
果
，
目
前
尚
在
進
行
試
驗
中
，
姑
且
不
論
。
但
若
按
以

往
之
擴
張
比
率
來
計
，
平
均
每
年
以
一
千
公
頃
之
速
率
在
增
加
，
而
新
植
之
檳
榔
因
機
械
之
間
挖
整
地
，
破
壞

坡
面
土
壤
，
造
成
地
表
裸
露
，
增
加
坡
面
之
不
穩
定
與
土
壤
之
六
量
流
失
，
其
對
水
土
保
持
之
負
面
效
應
不
言

而
喻
，
甚
且
大
多
數
之
檳
榔
園
均
未
作
好
水
土
保
持
處
理
，
甚
至
連
規
超
限
利
用
，
為
山
坡
地
農
業
發
展
及
水

土
保
持
工
作
帶
來
許
多
難
題
。

1

閉
路
之
問
題



集
水
區
之
開
發
，
道
路
交
通
為
一
必
要
之
設
施
，
但
山
區
道
路
之
開
闢
，
因
其
士
方
之
挖
填
數
量
大
，
且

短
期
內
不
易
安
定
，
再
加
上
邊
坡
陡
峭
'
地
質
欠
佳
，
因
之
新
闢
道
路
經
常
有
路
面
沖
蝕
、
邊
坡
崩
塌
、
滑
動

之
情
形
。
此
外
限
於
經
費
，
未
能
即
時
予
以
妥
善
維
護
，
使
得
道
路
崩
毀
、
路
基
流
失
時
有
所
見
。
抑
尤
甚
者
，

私
闢
道
路
之
猖
嗽
，
在
無
良
好
設
計
下
，
施
工
簡
陋
，
亂
棄
土
石
，
缺
乏
水
土
保
持
措
施
，
且
經
短
期
使
用
後

即
棄
置
未
予
維
修
，
故
沖
蝕
現
象
愈
益
嚴
重
。
集
水
區
泥
砂
之
生
產
，
開
路
問
題
之
嚴
重
，
實
應
加
以
重
視
。

以
烏
山
頭
水
庫
集
水
區
為
例
，
該
集
水
區
面
積
僅
五
八
五
0
公
頃
，
但
道
路
有
七
十
七
條
、
總
長
度
七
八
﹒

三
七
公
里
，
道
路
密
度
為
每
公
頃
二
-
7
四
公
尺
，
其
中
屬
公
路
、
產
業
道
路
、
鄉
村
道
路
共
八
條
計
三
六
﹒

五
二
公
里
，
僅
占
三
九
%
，
而
私
闢
道
路
共
六
十
九
條
、
總
長
度
(
四
七
﹒
八
五
)
公
里
，
占
六
一
%
。
另
霧

社
水
庫
集
水
區
面
積
一
二
九
0
0
公
頃
，
道
路
總
長
度
達
二
二
七
﹒
五
七
公
里
，
道
路
密
度
每
公
頃
亦
高
達
一

集水區治理與水志發生之關係探究

0
.
四
公
尺
。
由
此
二
例
可
看
出
集
水
區
開
路
密
度
之
高
，
而
所
產
生
之
土
壤
沖
蝕
問
題
，
若
不
予
以
抑
止
，

其
所
帶
來
之
災
害
將
愈
趨
嚴
重
。

4

坡
地
建
築
開
發
之
水
土
保
持
問
題

在
平
地
土
地
取
得
不
易
、
地
價
高
漲
之
因
素
下
，
為
解
決
人
口
增
加
所
帶
來
居
住
之
問
題
，
山
坡
地
開
發

作
為
建
築
用
地
乃
應
運
而
生
，
且
由
於
山
地
風
景
視
野
良
好
，
為
提
昇
居
住
品
質
，
而
在
山
坡
地
興
建
休
閒
別

墅
之
情
形
日
益
普
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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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在
民
國
七
十
二
年
以
前
，
山
坡
地
開
發
建
築
在
工
程
技
術
不
夠
完
整
成
熟
、
管
理
法
規
未
臻
周
全
之
情

形
下
，
任
令
開
發
，
其
後
雖
有
「
山
坡
地
開
發
建
築
管
理
辦
法
」
之
發
布
實
施
，
但
由
於
業
者
之
水
土
保
持
觀

念
模
糊
，
在
利
益
掛
帥
之
商
業
行
為
下
，
仍
大
肆
開
發
山
坡
地
闢
為
社
區
，
又
毫
無
水
土
保
持
之
事
前
與
事
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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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
合
，
故
災
害
頻
仍
，
如
民
間
七
十
三
年
六
﹒
三
水
災
，
造
成
新
店
、
土
城
、
中
和
及
林
口
、
五
股
、
泰
山
、

蘆
州
、
新
莊
等
地
區
，
因
土
砂
洪
泛
導
致
下
游
地
區
災
害
損
失
高
達
六
十
五
億
元
。
而
近
年
來
此
等
坡
地
開
發

建
築
之
災
害
並
未
減
少
，
反
因
到
處
之
開
發
案
例
增
加
，
而
使
災
害
的
發
生
益
形
增
加
。
此
等
大
面
積
開
發
行

為
因
土
方
大
量
挖
填
、
基
礎
不
易
於
短
期
內
安
定
，
且
改
變
原
有
排
水
系
統
，
致
逕
流
到
處
流
竄
.
，
洪
峰
流
量

增
加
，
致
土
砂
渲
洩
，
為
下
游
地
區
帶
來
土
砂
災
害
與
洪
泛
。

水患何時了

"
弘
遊
憩
用
地
開
發
之
水
土
保
持
問
題

近
年
來
由
於
國
民
所
得
大
幅
提
升
，
戶
外
休
閒
遊
憩
活
動
日
為
國
人
所
重
視
，
致
各
種
遊
樂
場
、
渡
假
村
、

高
爾
夫
球
場
之
開
發
等
日
漸
激
增
，
但
此
等
開
發
行
為
亦
如
上
述
之
坡
地
開
發
建
築
'
在
大
面
積
之
挖
填
作
業

下
，
水
文
、
生
態
環
境
全
然
改
觀
，
而
因
施
工
不
當
、
缺
乏
水
土
保
持
整
體
理
念
，
致
土
砂
災
害
年
年
有
之
。

而
高
爾
夫
球
場
之
開
發
帶
來
一
連
串
之
問
題
，
曾
為
國
人
所
詬
病
，
以
目
前
全
省
高
爾
夫
球
場
面
積
近
六

千
公
頃
，
對
水
文
系
統
之
改
變
，
實
非
短
期
內
所
可
改
善
，
其
開
闢
行
為
所
導
致
洪
峰
流
量
之
增
加
及
地
下
水

位
之
下
降
，
對
水
資
源
之
管
理
問
題
，
從
未
被
重
視
，
但
對
水
患
之
造
成
，
即
使
非
直
接
影
響
，
其
間
接
之
促

進
，
亦
不
可
不
察
。

6
礦
區
之
水
土
保
持
問
題

本
省
礦
產
以
花
蓮
、
台
東
、
宜
蘭
、
關
西
、
嘉
義
及
岡
山
等
地
區
之
大
理
石
及
石
灰
石
礦
開
採
最
盛
﹒
'
男

北
部
地
區
之
煤
、
金
、
銅
礦
則
多
已
停
採
'
瓷
土
礦
則
多
分
散
於
中
、
北
部
地
區
，
依
礦
務
局
之
調
查
，
目
前

本
省
有
大
小
礦
場
九
二
七
礦
。
由
於
本
省
礦
場
多
以
露
天
開
採
'
地
表
大
量
開
挖
，
廢
棄
士
石
及
礦
渣
任
意
堆

置
，
水
土
保
持
設
施
簡
陋
，
常
導
致
二
次
公
害
，
大
量
土
石
流
失
，
污
染
水
源
。
而
早
期
廢
棄
或
註
銷
之
礦
場



三
九
五
礦
，
亦
因
缺
乏
管
理
，
可
能
有
導
致
災
害
發
生
之
虜
。

1

土
右
不
當
採
取

本
省
河
川
因
大
量
砂
石
淤
積
河
道
，
此
等
經
長
距
離
磨
蝕
篩
選
之
砂
石
，
正
適
合
作
為
混
凝
土
之
骨
材
，

是
以
近
年
來
各
項
公
共
建
設
及
都
市
建
築
日
異
增
加
之
情
形
下
，
河
川
砂
石
開
採
日
增
，
但
因
上
游
士
砂
生
存
性

失
衡
，
及
部
分
河
道
因
採
敢
過
度
，
而
導
致
河
床
刷
深
，
致
使
鐵
公
路
橋
樑
、
堤
防
等
公
共
設
施
基
礎
掏
空
，

危
及
安
全
。

集水區治理與水志發生之關係探究

依
據
水
利
局
民
國
七
十
三
年
之
調
查
，
截
至
民
國
七
十
三
年
底
河
川
砂
石
可
採
量
為
六
五
八
-
0
萬
公

噸
，
石
料
可
採
量
為
一
一
五
，
六
一
二
萬
公
噸
，
以
砂
之
年
需
求
量
八O
七
三
萬
公
噸
、
石
料
年
需
求
量
一
一

四
四
五
萬
公
噸
來
估
算
，
砂
料
僅
可
供
應
至
民
國
八
十
年
，
石
料
則
可
供
應
至
八
十
二(
1
八
十
三
年
，
爾
後
即

需
另
覓
來
源
。
而
今
則
因
河
川
砂
石
生
產
減
少
且
過
量
採
取
，
致
今
夏
之
水
患
分
別
使
頭
前
溪
、
濁
水
溪
上
之

內
彎
線
鐵
路
橋
樑
'
及
高
速
公
路
中
沙
大
橋
之
橋
敬
裸
露
五
公
尺
以
上
，
造
成
橋
標
中
斷
或
危
及
行
車
安
全
。

而
在
河
川
土
石
來
源
逐
漸
匿
乏
之
際
，
陸
上
砂
石
之
開
採
乃
應
運
而
生
，
但
因
缺
乏
整
體
性
規
劃
'
更
因

缺
乏
安
全
設
施
及
考
量
，
造
成
開
採
面
之
不
安
定
，
而
曾
有
塌
方
壓
死
開
採
工
人
之
情
形
，
其
篩
洗
之
土
石
任

意
堆
置
，
亦
會
有
二
次
公
害
之
虞
。

8
.河
道
不
當
占
用

河
道
係
自
然
地
形
之
主
要
排
水
系
統
，
由
於
河
道
多
屬
低
平
之
地
形
，
且
因
泛
濫
之
結
果
，
河
谷
平
野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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扇
狀
地
芝
地
形
發
展
快
速
，
此
等
低
平
地
形
常
被
侵
占
開
發
作
為
汽
車
教
練
場
、
遊
樂
區
、
養
殖
場
、
傾
倒
廢

棄
物
，
甚
至
興
建
房
屋
，
草
逐
漸
侵
占
排
水
斷
面
，
致
洩
洪
斷
面
不
足
，
造
成
水
患
發
生
之
主
因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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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集
水
區
之
管
理
問
題

水患f可時了

以
目
前
之
水
土
保
持
技
術
對
集
水
區
之
水
土
保
持
問
題
處
理
當
足
可
應
付
，
但
上
節
所
述
諸
多
問
題
之
存

在
卻
是
不
爭
之
事
實
，
顯
然
在
管
理
層
面
上
亦
有
檢
討
之
必
要
。

由
於
集
水
區
內
土
地
分
為
住
宅
區
、
農
業
區
、
保
安
林
區
、
生
態
保
護
區
、
水
庫
保
護
區
... 

等
等
，
相
關

法
規
多
達
數
十
種
﹒
，
而
土
地
編
定
又
有
宜
農
牧
地
、
宜
林
地.. 

管
理
單
位
又
各
有
所
屬
﹒
'
河
川
又
區
分
為
主
要

河
川
、
次
要
河
川
及
普
通
河
川
，
分
屬
水
利
局
及
各
縣
市
政
府
管
理
，
充
分
顯
示
集
水
區
之
管
理
不
是
疊
床
架

屋
，
即
是
三
不
管
之
情
形
，
各
管
理
單
位
不
管
是
縱
向
之
監
督
或
是
橫
向
之
連
繫
協
調
均
有
不
足
，
以
致
上
節

所
列
之
各
種
水
土
保
持
問
題
層
出
不
窮
。

另
外
法
令
之
執
行
成
效
不
彰
更
是
一
大
隱
憂
，
固
然
集
水
區
之
管
理
單
位
繁
多
，
法
令
亦
有
不
逮
之
處
，

但
在
目
前
之
法
令
依
據
下
，
若
能
認
真
執
行
，
亦
能
發
揮
某
種
程
度
之
制
裁
力
量
。
但
往
往
基
層
執
法
人
員
受

制
於
民
意
代
表
或
少
數
利
益
團
體
，
而
無
法
落
實
法
令
之
執
行
，
甚
至
惡
勢
力
之
介
入
，
使
得
執
法
人
員
只
求

明
哲
保
身
，
公
權
力
之
不
彰
，
已
至
民
眾
對
政
府
逐
漸
失
去
信
心
之
地
步
，
此
乃
為
政
者
應
思
積
極
改
革
，
謀

求
公
權
力
提
昇
之
時
矣
!

根
據
農
委
會
之
資
料
，
山
坡
地
之
管
理
目
前
有
一
八
八
九
個
巡
查
人
員
負
責
查
報
取
締
工
作
，
查
到
案
件

有
一
萬
八
千
多
件
，
但
實
際
違
規
開
發
山
坡
地
之
情
形
卻
仍
在
急
速
增
加
，
顯
然
不
法
者
竟
無
懼
於
法
令
之
規

定
，
此
乃
罰
則
太
輕
，
且
司
法
程
序
曠
日
廢
時
，
甚
至
因
屬
一
般
案
件
，
判
刑
從
輕
所
致
。
如
今
在
水
土
保
持

法
出
爐
之
情
形
況
下
，
期
盼
此
一
強
勢
法
案
對
集
水
區
水
土
保
持
問
題
之
監
督
，
能
有
令
人
耳
目
一
新
之
結
果
。



集水區治理與水患發生之關係探究

但
集
水
區
之
保
育
、
治
理
並
不
能
完
全
避
免
水
患
之
發
生
，
畢
竟
任
何
人
為
方
法
均
有
其
極
限
，
水
土
保

持
方
法
亦
不
例
外
，
完
整
妥
善
之
水
土
保
持
方
法
或
許
可
使
土
砂
流
失
減
少
，
卻
不
能
完
全
阻
截
土
砂
之
流
出
﹒
，

或
許
可
使
洪
水
量
降
低
，
卻
不
能
完
全
蓄
容
超
量
之
雨
水
。
因
此
若
存
有
集
水
區
治
理
妥
當
即
可
避
免
水
患
之

觀
念
，
則
不
免
對
集
水
區
之
治
理
寄
望
過
高
，
但
若
不
將
集
水
區
妥
善
治
理
，
則
下
游
之
任
何
防
洪
、
排
水
設

施
均
無
意
義
。
因
之
，
集
水
區
之
治
理
、
保
育
工
作
，
應
有
持
續
性
、
全
面
性
及
政
策
性
之
考
量
。

四
、
集
水
區
治
理
能
減
輕
水
患
卻
不
能
避
免
水
患

集
水
區
治
理
之
目
標
乃
在
於
治
水
防
砂
'
將
雨
水
有
效
蓄
容
於
集
水
區
之
空
間
，
並
能
適
時
調
節
水
量
之

流
出
，
同
時
控
制
土
砂
之
生
產
，
避
免
土
砂
大
量
輸
出
、
淤
積
河
道
、
影
響
洪
水
渲
洩
o

是
故
集
水
區
之
治
理

工
作
包
括
上
游
林
地
之
造
林
、
保
林
、
育
林
，
以
森
林
發
揮
保
護
土
壤
、
改
良
土
壤
、
減
少
沖
蝕
、
增
加
水
源

涵
養
機
能
。
而
中
游
則
對
農
牧
用
地
在
促
進
農
業
生
產
及
有
效
管
制
非
農
業
土
地
開
發
之
同
時
，
更
應
作
好
水

土
保
持
措
施
，
以
期
土
地
之
永
續
利
用
及
開
發
設
施
之
安
全
，
同
時
配
合
防
砂
工
程
、
溪
流
整
治
、
崩
塌
地
處

理
，
以
減
少
土
砂
之
生
產
與
流
出
。
下
游
則
以
防
洪
工
程
、
排
水
工
程
等
河
川
治
理
措
施
，
有
效
控
制
洪
氾
，

確
保
周
邊
都
市
、
鄉
鎮
之
安
全
。
因
之
集
水
區
之
治
理
係
整
體
性
之
工
作
，
而
非
片
面
或
局
部
之
治
理
所
能
竟

其
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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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、
集
水
區
治
理
策
略
之
改
進

八
鬥
技
術
層
面

L

鼓
勵
造
林
，
提
高
造
林
獎
勵
金
，
及
研
發
林
木
副
產
品
之
經
濟
效
益
，
使
林
農
收
入
增
加
及
提
高
造
林

意
願
'
藉
以
增
加
造
林
面
積
，
提
高
集
水
區
之
洒
養
水
源
功
能
及
減
少
土
砂
生
產
。

2

加
強
溪
流
整
治
，
建
立
系
列
性
之
防
砂
工
程
，
以
有
效
平
衡
土
砂
輸
出
，
確
保
河
道
之
安
全
排
水
。

1

推
廣
水
土
保
持
工
作
，
確
保
山
坡
地
之
土
壤
資
源
，
以
維
持
永
續
農
業
之
生
產
，
並
減
少
坡
地
開
發
之

環
境
衝
擊
。

4

劃
定
河
岸
及
水
庫
之
保
護
帶
，
強
制
造
林
，
以
作
土
壤
沖
蝕
之
最
後
防
線
。

E

增
設
中
小
型
水
庫
或
蓄
(
滯
)
洪
池
，
以
匯
集
或
調
節
洪
水
量
，
減
緩
下
游
之
水
患
衝
擊
。

叫
阿
管
理
層
面

l

研
修
不
合
時
宜
之
相
關
法
令
，
以
便
落
實
管
理
工
作
之
執
行
。

Z

加
強
管
理
單
位
之
協
調
連
繫
，
以
配
合
集
水
區
整
體
之
治
理
與
管
理
工
作
，
並
研
擬
事
權
統
一
之
方
案
，

以
強
化
管
理
機
能
。

1

加
強
違
規
開
發
之
查
報
取
締
工
作
，
並
給
予
基
層
查
報
人
員
較
多
之
優
惠
與
保
障
，
以
落
實
查
報
工
作
。



4

簡
化
查
報
取
締
之
行
政
程
序
，
賦
予
查
報
人
員
較
大
之
權
限
，
得
逕
行
移
送
法
辨
，
以
避
免
關
說
介
入
。

丘
水
庫
集
水
區
應
有
專
賣
單
位
，
負
責
集
水
區
之
治
理
與
管
理
工
作
，
而
非
僅
作
水
庫
營
運
之
管
理
。

川
同
政
策
層
面

集
水
區
係
一
綜
合
體
，
各
項
開
發
利
用
與
保
育
之
行
為
，
均
涉
及
國
民
生
計
與
權
益
，
因
之
，
應
從
政
策

層
面
作
整
體
之
考
量
。

1

水
資
源
開
發
政
黨

新
設
水
壩
之
建
設
經
費
應
包
涵
水
庫
集
水
區
之
治
理
經
費
，
以
避
免
水
庫
完
成
後
，
其
上
游
集
水
區
已
被

破
壞
殆
盡
。

集水區治理與水忠發生之關係探究

2

林
業
政
策

ω
私
有
林
由
林
務
單
位
代
為
經
營
管
理
。

ω
水
庫
集
水
區
上
游
之
林
班
地
劃
為
保
安
林
。

1

農
黨
政
策

ω
以
經
濟
手
段
抑
制
高
冷
蔬
菜
、
高
山
茶
與
檳
榔
之
擴
充
。

叫
推
廣
及
補
助
設
施
栽
培
，
以
點
源
污
染
之
控
制
取
代
傳
統
農
耕
之
非
點
源
污
染
。

4

水
土
保
持
政
策

51 

川
全
面
檢
討
產
業
道
路
之
開
闊
與
管
制
辦
法
。

ω
全
面
補
助
農
地
之
水
土
保
持
設
施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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ω
嚴
格
審
查
集
水
區
之
各
項
開
發
行
為

o

水患何時了

5

土
地
政
黨

ω
配
合
國
土
綜
合
開
發
計
畫
訂
定
集
水
區
之
開
發
總
量
管
制
標
準
o

ω
水
庫
集
水
區
內
私
有
土
地
全
面
收
購
，
以
便
利
管
理
。

6

社
會
政
策

ω
輔
導
原
住
民
、
農
民
轉
業
，
以
投
入
其
他
生
產
事
業
，
減
少
上
游
集
水
區
之
開
發
。

ω
輔
導
水
庫
集
水
區
內
居
民
遷
徙
至
庫
外
地
區
，
減
少
人
為
干
擾
，
提
高
集
水
區
之
保
育
效
果
。

1
教
育
政
黨

山
學
校
教
育
應
加
強
水
土
資
源
保
育
之
教
材
，
並
配
合
農
委
會
所
建
立
八
處
水
土
保
持
戶
外
教
室
之
觀

摩
，
實
際
瞭
解
水
土
保
持
之
重
要
性
。

ω
社
會
教
育
應
加
強
媒
體
宣
導
工
作
，
將
水
土
保
持
之
重
要
性
深
植
民
心
，
以
獲
得
共
識
。

六
、
結
語

水
患
之
發
生
非
單
純
之
原
因
，
而
是
各
項
不
當
開
發
行
為
之
後
遺
症
，
亦
是
必
然
之
結
果
。
而
為
減
少
水

患
之
發
生
，
當
以
整
體
國
土
開
發
之
系
統
規
劃
為
考
量
基
礎
，
本
文
單
從
集
水
區
之
治
理
觀
點
提
出
管
見
。
事

實
上
，
本
文
所
提
集
水
區
之
治
理
改
進
工
作
並
無
新
意
，
只
是
舊
調
重
彈
，
如
何
落
實
才
是
最
重
要
之
工
作
。

本
文
僅
藉
此
次
水
患
之
一
片
檢
討
聲
中
，
再
度
呼
籲
為
減
輕
水
患
，
上
游
集
水
區
之
治
理
保
育
實
為
根
本
之
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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